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巢湖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巢政〔2019〕12 号）将于 2024

年 3月 31日执行期满，经市政府 2024年 3月 26日第 63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

现将修订后的《巢湖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巢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巢湖市财政局

巢湖市城市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巢湖市税务局

2024年 3月 28日

巢湖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质量，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7号）、

《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

〔2021〕8号）、《关于印发安徽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暂行办法》（皖价服〔2007〕

207号）、《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

处理费征管职责划转有关工作的通知》（皖税发〔2021〕31号）和《合肥市发展

改革委员会合肥市财政局合肥市城市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关于印

发合肥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合发改商价〔2023〕1081

号）和国家、省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镇、中庙街道）总体规划建成区范围内生活垃

圾处理费征收与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居住人口（包括暂住户）在日常生活中产



生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活动产生的固体废物（不包括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

和危险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本办法所指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对城市生活垃圾实行无害化集中处理过程

所需的费用，包括垃圾收集、运输和集中处理所需的费用。

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坚持“排污者付费”的原则。在本市城市（镇、

中庙街道）总体规划建成区范围内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规定缴

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由市城管部门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

作由市税务部门组织协调，并负责具体实施；市财政、城管、供水公司等部门、

单位，按各自职能做好代征代收工作；市发改部门负责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

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合肥发改、住建部门备案。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按照

行政事业性收费城镇垃圾处理费科目进行征收管理。

第六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方式、标准及代征部门：

（一）居民按居民生活用水的用水量计价征收，每吨水 0.3元，随水费同时征收

（城镇规划建成区以外暂不随水费征收）。由市供水企业代征。

（二）建筑业、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按不含税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 0.3‰征收。有兼营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按主

营所属行业划分。由市税务部门征收。

（三）市级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属财政供给的单位，按每人每年

22元征收。由市财政部门代征。

（四）中央、省属和合肥市属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单位，驻巢部队，制造



业、批发业、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及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等行业和单位按上年度在职职工人

数，每人每年 22元征收。

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按每人每学期 2元征收。

交通运输业（客运）按座位数，每座位每月 0.5元征收。

集贸市场、个体经营者按占地经营 2平方米为一个收费单位，每一个收费单位按

每月 3元征收，不足 2平方米的按照 2平方米征收。餐饮摊群点按每摊位每月 3

元征收。

除本条（一）（二）（三）（四）项列举的行业和收费标准外，凡在巢湖市从事经

营活动产生垃圾的行业和单位一律按上年度在职职工人数，按每人每年 22元征

收。

以上行业和单位由市、镇街城管部门代征。市城管部门按《巢湖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的通知》（巢政办〔2016〕27号）组织

代征。

（五）逐步建立有利于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

约束机制，分类垃圾与混合垃圾差别化收费政策另行制定。

第七条低保户按规定缴纳垃圾处理费后，采取货币化直补的方式，每户每月 3

元，补贴资金由市财政部门拨付到市民政部门，市民政部门按季度随低保金发放，

从征收的垃圾处理费中列支。

法律法规规定减免以及国家、省、市给予政策扶持的行业和单位，缴纳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费有困难的，可报经市政府同意后适当减免。

第八条 税务部门应与各代征部门签订书面委托代征协议，并按征收额的一定比

例支付代征手续费，年征手续费按征收额 3%提取；城管部门负责征收的，年征

手续费按市政府文件规定执行。

第九条税务部门和各代征代收单位应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计量

单位、收费依据、收费范围、收费对象、减免规定、监督举报电话等，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

第十条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使用现行合法票据，税务部门按实际收取额每季度解

缴一次，代征部门按实际收取额在代征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解缴，资金使用由市财

政部门统筹安排，专款专用。

第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催缴管理按照《安徽省城镇垃圾处理费征缴工

作流程（试行）》（皖税函〔2021〕165号）和《合肥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缴工作

流程（试行）》（合税函〔2021〕65号）有关规定执行。对仍不按规定缴纳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单位和个人，可依据《城市垃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市发改、财政、审计等部门对本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和资金使用实

施监督。

第十三条本办法由市发改、财政、税务、城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4月 1日起实施。现行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

办法为准，执行过程中，如国家、省、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